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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大团[2010] 6号
关于开展2010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学院、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2010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申报的通知》（团浙联〔2010〕31号）文件精神，按照《浙江中医药大学关于落实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的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2010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及对象
1、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请对象为在校本专科生及其团队。旨在培育一批大学生创新研究成果。

2、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申报对象为在校本专科生、研究生及其团队。旨在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和商业潜力的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3、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申请对象为在校研究生及其团队。旨在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指导、服务、交流平台，为研究生创业提供良好的场地环境、创业指导和培训等相关服务，培育和发现优质的科技经济项目和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二、申报条件及要求
1.项目申报人必须是浙江省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项目必须在本省的行政区域内实施。项目可采取个人或团队形式申报，团队每组人数不超过5人。鼓励专业交叉融合。

2.项目申报人为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得更换，应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能按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研究的各项任务。

3.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期限一般为两年），项目完成时间必须在项目申报人毕业离校前。

4.每个项目均应有指导老师，团队指导老师由1-3人组成，指导老师须有中级以上职称。

5.申报项目必须包含实质性的科技成果，或者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和商业潜力的创新创业创意。项目无知识产权归属纠纷。

三、项目申报与立项
(一)申报与立项方式
采取限额申报、组织推荐的方式申报。要求各学院组织院内初步评审，将优秀作品按照名额分配数量（见附件1）择优推荐，学生科协如有项目可直接校团委报送；经学校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后择优推荐至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定立项。
    (二)申报材料报送 

各单位在推荐项目时，应当严格审查项目申请人的条件及资格，并对报送项目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和“科技成果推广项目”还须附有关辅助证明材料，对项目试验研究、采用技术方案、推广应用途径进行详细说明。

材料报送实行书面和电子版报送相结合，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前将各项目申报表（一式三份，表格至tw.zjtcm.net“下载专区”下载）、项目汇总表（一式一份，见附件2）报送至校团委（23号楼353），邮箱：zjtcm@126.com。

截止时间:2010年6月21日。

项目结题、验收及经费管理

    1.项目组在项目结束后，需及时向校团委提出验收申请，填写验收申请报告，并提交成果报告、相关技术资料等辅助材料。

2.根据项目研究期限，学校将成立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小组，对申请验收的项目参照项目申报书及验收申请报告，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情况、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等进行检查验收，并报送省实施办公室。

3.省实施办公室组织项目专家委员会将进行抽查，抽查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并作为下一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对无正当理由，自行中断的项目，省实施办公室将取消该项目计划，追回已拨项目专项经费。

4.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的每个项目的资助额度一般为5000元左右，争取学校对立项项目给予1：1配套支持。资助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截留，由承担项目的学生使用，教师不得使用学生项目经费。

五、其他事项
对高校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实施择优资助，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广大高校学生的关心，是践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加快培养我省高校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严格把关，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把有科研前途的科技创新项目、有潜在成果的创新创业孵化项目和优秀的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推荐上来，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实施。

附件：

1. 项目推荐数量分配表

2.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共青团浙江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

报：校党委、团省委

送：各附院党委、各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校办、宣传部、

    学工部、科研处、教务处

附件1：           

项目推荐数量分配表
一、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限本科生,共51项）

	单位名称
	推荐数量
	单位名称
	推荐数量

	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2
	第一临床医学院
	5

	第二临床医学院
	5
	第三临床医学院
	5

	药学院
	6
	护理学院
	3

	管理学院
	4
	生命科学学院
	6

	信息技术学院
	4
	外国语学院
	3

	生物工程学院
	4
	听力与言语科学学院
	4


二、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共23项）

	单位名称
	推荐数量
	单位名称
	推荐数量

	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1
	第一临床医学院
	2

	第二临床医学院
	2
	第三临床医学院
	2

	药学院
	3
	生命科学学院
	3

	信息技术学院
	3
	生物工程学院
	2

	听力与言语科学学院
	3
	基础医学院
	2

	其他学院如有项目请与校团委联系


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限研究生，共18项）
	单位名称
	推荐数量
	单位名称
	推荐数量

	第一临床医学院
	5
	第三临床医学院
	2

	药学院
	4
	生命科学学院
	3

	生物工程学院
	1
	护理学院
	1

	基础医学院
	2
	  其他学院如有项目请与校团委联系


附件2：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2010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类别
	项  目  名  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注

	
	
	
	
	
	

	
	
	
	
	
	

	
	
	
	
	
	

	
	
	
	
	
	

	
	
	
	
	
	

	
	
	
	
	
	

	
	
	
	
	
	

	
	
	
	
	
	

	
	
	
	
	
	

	
	
	
	
	
	


